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1)334/07-08號文件  

 
檔號：CB1/PL/FA 
 

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2月 3日會議  
 

香港八達通卡及易辦事付款系統的運作情況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有關香港八達通卡及易辦事付款系統運作情況的

背景資料，並綜述立法會議員就此課題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八達通卡及易辦事付款系統的監管架構  
 
2.  政府在 1990年代中制訂多用途儲值卡的監管模式時，其政策

目標是在維持支付系統的穩定的同時，不會窒礙向公眾提供的支付產

品和服務的創新。政府亦決定，非銀行機構成為屬特別目的接受存款

公司後，應可獲准發行多用途儲值卡。根據這項政策，香港金融管理

局 (下稱 "金管局 ")於 2000年將八達通卡的發行機構，即八達通卡有限公

司 (下稱 "八達通卡公司 ")，認可為接受存款公司，並一直按此基礎監管

該公司。金管局的主要監管目標，是確保八達通卡公司的安全和穩健，

從而保障持卡人的利益。八達通卡公司除須符合《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 )的監管規定外，亦須遵守其於 2005年自願採納的《多用途儲值卡營

運實務守則》 (下稱 "《多用途儲值卡守則》")。該守則已得到金管局認

可，金管局並負責監察八達通卡公司對守則的遵守情況。根據八達通

卡公司的資料，在香港市面流通的八達通卡超過 1 500萬張。  
 
3.  金管局訂有非正式的監察架構，以促進本港零售支付系統的

整體安全及效率。在該架構下，易辦事 (香港 )有限公司 (下稱 "易辦事公

司 ")在 2006年 12月聯同另外 7間信用卡及扣帳卡計劃營運商制訂及發出

經金管局認可的《支付卡計劃營運機構實務守則》(下稱 "《支付卡計劃

守則》")。金管局負責監督及監察這個自我監管模式的整體執行情況，

並收取易辦事公司就其遵守《支付卡計劃守則》的情況進行年度自我

評估後提交的合規報告。  



 2

 
香港的多用途儲值卡市場  
 
4.  政府已表示普遍支持電子貨幣的更廣泛應用。由於多年前在

香 港 推 出 的 數 個 多 用 途 儲 值 卡 計 劃 ( 例 如 " 電 子 錢 "(Mondex) 及
VisaCash)已逐漸淡出市場，八達通卡因而成為本港唯一的多用途儲值

卡計劃。不過，多用途儲值卡市場一直開放予潛在的營運商參與及加

入競爭。在現行制度下，《銀行業條例》規定，持牌銀行被視為已獲

准發行多用途儲值卡，而非銀行機構成為屬特別目的接受存款公司

後，亦可獲准發行多用途儲值卡。據政府當局表示，對現有及潛在發

卡機構實施相同的監管規定，有助確保市場參與者有一個公平的競爭

環境。  
 
5.  八達通卡公司作為香港現時唯一一間多用途儲值卡發行機

構，除須履行《銀行業條例》所訂的責任外，亦須遵守《多用途儲值

卡守則》。該守則明確規定，不應有任何措施具不公平限制市場競爭

的效力。  
 
未能完成的八達通易辦事增值交易  
 
6.  2007年 2月，傳媒廣泛報道有乘客未能透過設於數個地下鐵路

(下稱 "地鐵 ")車站的易辦事付款系統為其八達通卡增值，但其易辦事指

定銀行帳戶仍被扣取相應款項。八達通卡公司與易辦事公司就事件展

開調查，並要求兩間鐵路公司由 2007年 2月 3日起暫停地鐵及九廣鐵路

(下稱 "九鐵 ")車站全部增值機的八達通易辦事服務。八達通卡公司並與

易辦事公司合作，翻查 2006年 12月 5日至 2007年 2月 3日期間約 50萬宗八

達通易辦事增值交易。 2007年 2月 9日，八達通卡公司宣布，已確定有

571宗涉及易辦事帳戶被扣取款項而八達通卡卻未有增值的個案。該公

司隨後安排向所有 571名受影響客戶退款，並於 2007年 2月 14日完成退

款。同時，八達通卡公司亦與易辦事公司、兩間鐵路公司、數據機和

網絡供應商及易辦事終端機供應商就技術範疇進行調查。  
 
7.  2007年 2月 16日，金融管理專員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52(1)(B)
條委任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主席兼消費者委員會前任主席陳志輝教授

為八達通卡公司顧問。同日，金融管理專員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59(2)
條要求八達通卡公司委聘一名獨立核數師 1，以檢討有關事件及該公司

整體營運風險管理等較廣泛層面的事項，並要求核數師向金管局提交

檢討報告。有鑒於八達通易辦事增值交易無法完成的個案未必只限於

地鐵及九鐵車站內的八達通易辦事增值系統，八達通卡公司與金管局

商討後，決定由 2007年 2月 17日起進一步暫停所有八達通易辦事增值服

務，並同時進行調查。  
 
 

                                                 
1 國際顧問公司羅兵咸永道有限公司獲委任為獨立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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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8.  鑒於八達通卡在香港被廣泛使用，以及未能完成的增值交易

對多用途儲值卡系統的可靠性造成的影響，財經事務委員會認為有需

要與政府當局、金管局及營運商 (即八達通卡公司及易辦事公司 )從政策

及運作角度跟進有關事宜。為此，事務委員會於 2007年 3月 2日與上述

各方舉行會議，討論未能完成的增值交易的嚴重性和成因、事後採取

的補救行動，以及現行監管架構的效能和香港的多用途儲值卡市場是

否有公平的競爭環境和公平競爭。此外，譚耀宗議員亦在 2007年 4月 18
日立法會會議上就監管八達通卡公司的事宜提出質詢。  
 
調查及補救行動  
 
9.  在調查方面，財經事務委員會察悉八達通卡公司的解釋。該

公司確定，導致八達通易辦事增值交易無法完成的根本原因涉及多方

和複雜的技術問題。而這也解釋了為何需要委任獨立顧問檢討有關事

件及八達通卡公司的整體營運風險管理，從而找出問題背後的成因，

並制訂解決方案。八達通卡公司答允，待檢討報告備妥後，便會送交

事務委員會。  
 
10.  財經事務委員會察悉，八達通卡公司在翻查 2006年 12月 5日至

2007年 2月 3日期間的八達通易辦事增值交易時，發現交易失敗率為

0.1%，該些個案均涉及易辦事帳戶被扣取款項而八達通卡卻未有增

值。就此，部分委員認為，八達通卡公司有必要一併覆查 2006年 12月 5
日前的八達通易辦事增值交易，並在查出有錯扣客戶款項的情況時，

安排向受影響客戶退款。  
 
11.  由於約九成的八達通卡均屬不記名，八達通卡公司只能被動

地因應客戶的要求而作出退款。部分委員認為，這項安排令八達通卡

公司在增值交易一旦失敗或出錯時，無法主動翻查增值交易及採取補

救行動。他們呼籲八達通卡公司考慮鼓勵客戶使用自動增值服務及可

確定卡主身份的個人八達通卡。亦有建議認為，八達通卡公司可考慮

向客戶發出個人八達通卡而免收額外費用。  
 
其他改善措施  
 
12.  由於發生是次事件，財經事務委員會曾進一步研究八達通卡

系統，並提出以下改善八達通卡系統運作的建議，供八達通卡公司／

易辦事公司考慮：  
 

(a) 提供更多途徑 (例如透過互聯網及地鐵和九鐵車站內的

所有自動轉閘機 )，使八達通卡持有人可方便地查閱卡內

結餘；  
 
(b) 增加檢查及提升八達通卡基礎設施的次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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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研究重整現有工作流程的可行性，以便在有關易辦事帳

戶有足夠款項的情況下先為八達通卡增值，然後再從易

辦事帳戶扣取款項。  
 
13.  為提高八達通卡營運的整體安全及效率，有建議認為，政府

應為多用途儲值卡營運商制訂法定營運守則、定期抽查八達通卡的交

易紀錄，以及要求八達通卡公司設立全面的客戶交易紀錄查詢系統。  
 
多用途儲值卡市場的競爭  
 
14.  部分委員察悉，自從數個多用途儲值卡計劃在幾年前相繼淡

出市場後，八達通卡已成為本港唯一的多用途儲值卡計劃，他們關注

市場競爭的問題，以及現時是否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讓新進入市

場者與八達通卡公司在多用途儲值卡服務的提供上進行競爭。他們亦

質疑公共交通營運機構 (例如兩間鐵路公司 )是否有向八達通卡公司提

供優惠待遇。  
 
15.  就此方面，委員察悉，八達通卡公司解釋指，其他付款方式 (例
如現金付款及信用卡 )已對八達通卡構成直接競爭，公共交通營運機構

並沒有向八達通卡公司提供任何優惠待遇。金管局亦表示，八達通卡

公司在保安要求及合理商業考慮因素容許的情況下，應與其他有意從

事發卡及收單業務的人士共用其技術平台。  
 
 
其後的發展  
 
回應  
 
16.  八達通卡公司在 2007年 3月 27日向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供的初

步回應中概述該公司為糾正此事而採取的措施，並再次承諾會核實客

戶的退款要求及安排退款。八達通卡公司亦表示，會致力採取能於短

期內提升服務的措施，而不會待至獨立核數師的檢討報告提出建議。

金管局亦於 2007年 3月 30日作出書面回應，說明確保有意發行多用途儲

值卡的市場參與者享有公平競爭和公平的競爭環境的現有保障措施。  
 
其他錯扣款項的事件  
 
17.  2007年 3月底，有報章報道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下稱

"九巴 ")的轉乘優惠計劃從八達通卡扣取車費時發生錯誤。一名乘客投

訴九巴在他轉乘巴士的 4次車程中沒有給予轉乘優惠。另一則報道指，

在 2007年 4月初，有市民以八達通卡在零售店鋪購物時被錯扣款項。傳

媒報道的事件已交予八達通卡公司處理。  
 
18.  2007年 4月 13日，八達通卡公司就上述事件作出書面解釋。該

公司表示，由於扣取車費的個案涉及九巴訂定的轉乘優惠，該個案正

由九巴處理。至於零售店鋪的事件，八達通卡公司已與有關顧客就個

案達成和解。八達通卡公司進一步指出，該公司已向其商戶提供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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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處理交易的指示，並定期提醒商戶的前線員工須嚴格遵守這些指

示。據八達通卡公司表示，該公司亦已敦促商戶採取積極措施，避免

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最新情況  
 
19.  2007年 7月 27日，八達通卡公司公布獨立核數師對八達通易辦

事未能完成增值事件的成因的檢討結果，以及八達通卡公司因應報告

內容而採取的措施。同日，獲金融管理專員根據《銀行業條例》委任

為八達通卡公司顧問的陳志輝教授就該項檢討的結論及建議發表聲

明。 2007年 8月，八達通卡公司向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供 "根據香港《銀

行業條例》第 59(2)條進行的獨立檢討的報告 "(下稱 "該報告 ")。 2 該報

告載述，沒有證據顯示除易辦事外，八達通的其他增值途徑受到影響。

然而，該些未能完成增值的個案並非個別事件，類似未能增值事件可

追溯至 2000年 1月。因應報告內容，八達通卡公司已採取多項措施，包

括成立工作小組，與各有關方面處理已確定的事件成因。八達通卡公

司亦決定暫不恢復八達通易辦事增值服務，直至所有導致增值交易無

法完成的問題圓滿解決，令各有關方面滿意為止。  
 
20.  事務委員會認為有需要跟進此課題，以確定最新情況，以及

八達通卡公司因應報告內容而採取的行動是否有成效。政府當局、金

管局、八達通卡公司及易辦事公司已獲邀出席事務委員會於 2007年
12月 3日舉行的會議，以討論此課題。  
 
 
相關文件 
 
21.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1月 26日  

                                                 
2 八達通卡公司表示，鑒於該報告附錄所載的某些商業、技術及保安相關資料屬

機密及專有資料，故此不能提供該附錄。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2007年 3月 2日
財經事務委員

會會議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下 稱 "金 管

局 ")就 "有關八達通卡及易辦

事的監管與監察架構 "提供的

資料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chinese/panels/fa/papers/f
a0302cb1-1007-3-c.pdf 

 
 八 達 通 卡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八
達通卡公司 ")2007 年 2 月 23
日的函件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chinese/panels/fa/papers/f
a0302cb1-1007-4-c.pdf 

 
  易辦事 (香港 )有限公司 (下稱

"易辦事公司 ")的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chinese/panels/fa/papers/f
a0302cb1-1007-5-c.pdf 

 
 有關 "香港八達通卡的運作 "
的資料摘要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chinese/sec/library/0607in
08-c.pdf 

 
  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7 年 3 月

2 日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chinese/panels/fa/minutes/
fa070302.pdf 

 
  會議跟進文件  ⎯⎯  八達通

卡公司 2007 年 3 月 27 日的函

件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chinese/panels/fa/papers/f
a0302cb1-1248-2-c.pdf 

 

CB(1)1007/06-07(03)
 

 
 
 
 
 
 
 

CB(1)1007/06-07(04)
 

 
 
 
 
 
 

CB(1)1007/06-07(05)
 
 

 
 
 
 
IN08/06-07 
 
 
 
 
 
 
CB(1)1477/06-07 
 
 
 
 
 
 
CB(1)1248/0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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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會議跟進文件  ⎯⎯  金管局

2007 年 3 月 30 日的函件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chinese/panels/fa/papers/f
a0302cb1-1302-1-c.pdf 

 

CB(1)1302/06-07(01)

2007年4月18日
立法會會議  

 譚耀宗議員就監管八達通卡

有限公司的事宜提出的質詢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chinese/counmtg/floor/cm
0418-confirm-ec.pdf 

 

－ 

－   八達通卡公司有關 "獨立顧問

完成八達通易辦事增值服務

之檢討 "的新聞稿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chinese/panels/fa/papers/f
a0302cb1-2216-2-c.pdf 

 

 八達通卡公司因應顧問報告

內容而採取的措施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chinese/panels/fa/papers/f
a0302cb1-2216-3-c.pdf 

 

 八達通卡公司顧問陳志輝教

授就獨立調查報告發表的聲

明  
 

http://www.info.gov.hk/hkma/
chi/press/2007/20070727c6.ht
m 

 

 八達通卡公司 2007年 8月 17日
的函件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english/panels/fa/papers/f
a0302cb1-2285-1-e.pdf 

 

 八達通卡公司提供的 "根據香

港《銀行業條例》第 59(2)條
進行的獨立檢討的報告 "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english/panels/fa/papers/f
a0302cb1-2285-2-e.pdf 

 

CB(1)2216/06-07(02)
 

 
 
 
 
 
 
CB(1)2216/06-07(03)
 
 

 
 
 
 
－  
 

 

 
 

 

 

CB(1)2285/06-07(01)
 
 

 
 
 
 
CB(1)2285/0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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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八達通卡公司 2007年 8月 20日
的函件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english/panels/fa/papers/f
a0302cb1-2288-1-e.pdf 

 

CB(1)2288/06-07(01)

  八達通卡公司 2007年 9月 12日
的函件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english/panels/fa/papers/f
a0302cb1-2348-1-e.pdf 

 

CB(1)2348/06-07(01)

  八達通卡公司因應羅兵咸永

道有限公司擬備的報告而採

取的措施 (截至 2007年 8月底 ) 
 
http://www.legco.gov.hk/yr06
-07/english/panels/fa/papers/f
a0302cb1-2348-2-e.pdf 

 

CB(1)2348/06-07(02)

 


